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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

办法》及《可转债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编

报规则第 12 号》《业务管理办法》和《执业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于 2023 年 7 月 14 日出具了《国浩律

师（上海）事务所关于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3 年 8 月 4 日向发行人出具了《关于陕西美邦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

证上审（再融资）[2023]551 号，下称“《审核问询函》”），要求就相关问题作进

一步说明和解释。根据《审核问询函》要求，结合原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起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止发行人重大事项的变化，本所律师于 2023 年

9 月 8 日出具《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现本所律师根据要求就《审核问询函》相关事宜进一步补充完

善，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是对本所已出具的原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的补充，构成原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不可分割的部分；本

所在原法律意见书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如

无特别说明，原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的声明事项以及原法律意见书中定义同样

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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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能用作其他任

何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现出具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一、根据申报材料，1）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农药制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主要产品为杀菌剂、杀虫剂等；公司已建成年产 660 吨环境友好型原药的多功

能车间项目且具备原药生产经验，公司的原药产品已投放市场。2）本次募集资

金拟用于“年产 6,000 吨农药原药生产线建设项目”，预计项目达产后，将新增

2,000 吨虫螨腈、2,000 吨氯虫苯甲酰胺及 2,000 吨吡唑醚菌酯的产能，相关产

品部分用于公司制剂产品生产，其余将对外销售；本次募投项目主要为发行人

农药制剂业务向上游延伸，同时也是基于现有少许原药业务进行开拓。3）本次

募投项目涉及的 96%虫螨腈原药及 98%吡唑醚菌酯原药均已取得农药登记证，

氯虫苯甲酰胺原药的农药登记证正在审核过程中。4）前次募投项目环境友好型

农药制剂生产基地技术改造项目、综合实验室建设项目、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

目、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均未建设完毕。 

请发行人说明：（1）本次募投项目与前次募投项目的关系，在前次募投项

目尚未建设完毕的情况下实施本次募投项目的必要性，是否存在重复建设；（2）

本次募投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是否涉及新产品或业务领域，结合公司

原药业务的开展情况，原药业务与制剂业务在产业链、原材料、核心技术、应

用领域、客户群体等方面的区别与联系，进一步说明本次募集资金是否投向主

业，公司主营业务及本次募投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3）本次募投项目

产品的研发过程、研发投入情况，目前是否已经完成研发并能够量产，公司是

否具备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所需的核心技术、工艺或相关技术、人员储备，本次

募投项目实施所需的资质、许可、审批等的取得情况，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是否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4）公司现有及已规划的募投项目相关产品产能及利用率、

产销率，结合产品技术先进性、对应市场空间、公司市场占有率、客户验证或

在手订单、制剂生产耗用需求等情况，分析本次新增产能的合理性及具体产能

消化措施，是否存在产能消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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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发行人律师对问题（3）

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本所律师对问题（3）核查如下： 

1、本次募投项目产品的研发过程、研发投入情况，目前是否已经完成研发

并能够量产 

公司针对本次募投项目产品虫螨腈、氯虫苯甲酰胺和吡唑醚菌酯原药的具体

研发情况如下： 

（1）虫螨腈产品 

研发项目名称 虫螨腈原药研发 

研发人员 40 人 

立项时间 2019 年 1 月 

研发目标 实现虫螨腈原药批量化、高效、低污染生产 

研发预算 800 万元 

累计研发投入金额 576.65 万元 

在虫螨腈原药合成方面，公司在 2013 年度及 2014 年度已进行过相关研发，

并在 2015 年 1 月获得农药登记证，2019 年开始公司根据发展需求启动虫螨腈原

药产品的工业化研究。公司与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合作对虫螨腈原药的合成工艺

技术、工艺安全、三废处理工艺进行研究，分析原有工艺的优劣势，并寻找工艺

改进的突破点。在原有虫螨腈原药合成技术的基础上，发行人通过不断自主研究，

已熟练掌握原药合成关键中间体对氯苯甘氨酸“一锅法”合成工艺、2-氯丙烯腈管

式连续化工艺技术等。上述工艺优点是能够有效实现生产过程简化，连续化生产

缩短了反应时间并提高反应效率，突破了间歇生产在传质和传热方面的局限性，

实现了自动化控制，有助于确保产品质量、产量稳定，降低能源消耗等。同时，

公司紧跟国家环保政策导向，成功研发虫螨腈的无磷生产新工艺，替代传统的使

用三氯化磷工艺，生产过程不产生含磷废水，有效减少了污染物排放且降低了污

染物处理的成本，实现了国内虫螨腈原药生产工艺的新突破。该技术已提交发明

专利申请，并于 2022 年 6 月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反馈的初步审查合格通知书。

在资质许可方面，发行人已取得了虫螨腈原药的农药登记证及生产许可证，具体

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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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质许可 产品 证件编号 有效期 

1 农药登记证 96%的虫螨腈原药 PD20150258 2025/1/15 

2 生产许可证 
26 种制剂类型及 17 种原药，

其中包含虫螨腈产品 
农药生许(陕)0002 2028/3/4 

发行人针对虫螨腈产品的研究较为成熟，目前已在公司多功能生产车间进行

正式投产，但鉴于该车间产能仅有 660 吨，同时还在生产其他品类原药，虫螨腈

产量较少，故发行人将利用本次募投项目扩大该原药的产能至 2,000 吨。发行人

已拥有虫螨腈的农药登记证及生产许可证，且已掌握虫螨腈产品的成熟合成工

艺，发行人已具备该产品量产能力，未来可以实现高品质、低成本、高效且环保

的较大规模生产。 

（2）氯虫苯甲酰胺 

研发项目名称 氯虫苯甲酰胺原药研发 

研发人员 38 人 

立项时间 2019 年 3 月 

研发目标 实现氯虫苯甲酰胺原药批量化、高效、低污染生产 

研发预算 800 万元 

累计研发投入金额 500.74 万元 

针对氯虫苯甲酰胺产品，发行人经过 4 年的持续研发积累，已经掌握了氯虫

苯甲酰胺产品的完整生产工艺技术。首先，针对该产品的两个核心中间体 K 酸

和 K 胺，发行人分别以 2,3-二氯吡啶和 3-甲基-2 硝基苯甲酸为起始原料进行合

成工艺的研究开发，形成完整的全产业链核心技术，不仅保证了产品的品质，而

且使得生产成本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其次，在 K 酸、K 胺合成工艺研发的过

程中，对工艺的原子经济性、工艺安全、“三废”处理及生产效率等方面进行了

技术攻关，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针对肼基化反中水合肼的安全性问题，发行

人研发了管式连续反应，不仅极大的缩短了反应时间，而且实现了工艺本质安全

化；对于关键的吡唑环化过程，通过机理研究和大通量筛选，研发出了高效的催

化剂和催化工艺，产品收率提高 20%。针对目前普遍采用的三溴氧磷溴化工艺中

试剂价格昂贵、过量使用、含磷三废量大等弊端，发行人成功研发了新合成方法，

实现了三溴氧磷的替代，可以降低产品成本 1.5 万元/吨，废盐量降低 0.8 吨/吨产

品。现有氧化工艺以过量的过硫酸钾为氧化剂，不仅用量大，危险性高，物料传

送困难，生产效率低下，而且反应产生的废水、废盐量大。发行人通过实验验证

https://www.icama.cn/BasicdataSystem/pesticideRegistration/queryselect.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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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出了性能良好的催化剂，釜式间歇氧化的转化率和选择性已经达到化学氧化

法的水平，下一步计划将催化剂固载化，从而实现连续催化氧化。另外，发行人

对于 K 胺合成中的硝基还原、氯化等合成工艺技术进行了研究和优化，均取得

了重要的进展。 

发行人在贯通工艺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批次的中试实验，工艺的稳健性

和可操作性已得到了验证，所制得的产品经过多批次试验，质量稳定，并在农业

农村部认定的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进行了产品质量检测、理化性质测定、五批次分

析、毒理学等试验，试验均符合农药登记资料要求。具体试验情况如下： 

1）产品质量检测 

第三方检测机构 A（农业农村部认定试验单位）对公司的 96%氯虫苯甲酰胺

原药进行质量检测并出具产品检测报告，具体检测指标及结果如下： 

项目 指标 结果 检测结论 

氯虫苯甲酰胺质量分数/% ≥ 指标 1 结果 1 合格 

3-甲基吡啶质量分数/% ≤ 指标 2 结果 2 合格 

乙腈质量分数/% ≤ 指标 3 结果 3 合格 

甲磺酸质量分数/% ≤ 指标 4 结果 4 合格 

水分/% ≤ 指标 5 结果 5 合格 

pH 值范围  指标 6 结果 6 合格 

二甲基甲酰胺不溶物/% ≤ 指标 7 结果 7 合格 

备注：3-甲基吡啶检测方法为 X；乙腈检测方法为 Y；甲磺酸检测方法为 Z。 

如上表所示，公司氯虫苯甲酰胺原药产品的质量检测各项指标结论皆为合

格，符合企业标准要求。 

2）理化性质测定 

经第三方检测机构 A（农业农村部认定试验单位）依据农业农村部 NY/T 

1860~系列试验导则，对公司 96%氯虫苯甲酰胺原药进行相关理化性质测定，并

出具各项理化性质试验报告，具体理化性质结果如下：  

序号 测定项 测定条件 测定结果 试验依据 

1 外观 条件 1 

白色粉末状固

体，无刺激性气

味。 

依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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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测定项 测定条件 测定结果 试验依据 

2 熔点/熔程 条件 2 203.0-207.0℃ 依据 2 

3 沸点 条件 3 沸点前分解 依据 2 

4 
氧化/还原：化

学不相容性 
条件 4 无显著反应 依据 3 

5 
对包装材料腐

蚀性 
条件 5 无腐蚀性 依据 4 

6 爆炸性 条件 6 无爆炸性 依据 5 

7 热稳定性 条件 6 稳定 依据 6 

8 

对 金

属 和

金 属

离 子

的 稳

定性 

铁 / 醋

酸 铁

（Ⅱ） 
条件 7 

稳定 

依据 7 
稳定 

铅 / 乙

酸 铅

（Ⅱ） 

稳定 

稳定 

9 固体可燃性 条件 8 不易燃 依据 8 

10 比旋光度 条件 9 0° 依据 9 

如上表所示，公司产品理化性质数据符合产品特性，不存在危险或不稳定等

异常指标。 

3）五批次分析 

公司 96%氯虫苯甲酰胺原药，经第三方检测机构 A（农业农村部认定试验单

位）进行 5 批次全组分分析试验，分析 5 批次原药有效成分的含量及杂质的含量，

并出具全组分分析报告，具体检测指标如下： 

项目 平均值 标准偏差 

有效成分含量，% 平均值 1 0.05 

杂质 1 含量，% 平均值 2 0.005 

杂质 2 含量，% 平均值 3 0.005 

杂质 3 含量，% 平均值 4 - 

杂质 4 含量，% 平均值 5 - 

杂质 5 含量，% 平均值 6 - 

水分，% 平均值 7 0.01 

二甲基甲酰胺不溶物，% 平均值 8 0.01 

pH 值 平均值 9 0.001 

备注：杂质 3 的 Q 为 X，杂质 4 的 Q 为 Y，杂质 5 的 Q 为 Z，5 批次原药中杂质 3、杂质 4

及杂质 5 检测结果均＜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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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产品有效成分含量可达到 96%以上，且各杂质含量符合企业相

关工艺要求。 

4）毒理学等试验 

第三方检测机构 B（农业农村部认定试验单位）对公司 96%氯虫苯甲酰胺原

药开展试验 C，检测该原药产品的诱变性。试验对象为 D、E、F、G 和 H 五株

菌株。根据试验报告结果，公司 96%氯虫苯甲酰胺原药对所有测试菌株均无致突

变性，即试验结果为阴性，符合农药原药产品登记要求。。 

公司氯虫苯甲酰胺原药的各项试验项目及试验指标均符合农药登记资料要

求，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4 月向国家农药登记管理部门提交农药登记申请材料，

依据规定“农业农村部自受理申请或受到省级农业主管部门报送的初审意见后，

在 9 个月内由农药检定所完成技术审查，并将审查意见提交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

评审；农业农村部收到农药登记委员会评审意见后，20 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

定。”公司氯虫苯甲酰胺登记资料齐全，产品及试验符合要求，发行人在申请及

获取农药登记证方面有充足的经验，截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公司拥有 1,117 项

农药登记证，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因此发行人预计取得该产品农药登记证的障碍

较小。目前公司已完成氯虫苯甲酰胺原药产品的中试放大试验，为未来大规模批

量生产奠定基础。 

（3）吡唑醚菌酯产品 

研发项目名称 吡唑醚菌酯原药研发 

研发人员 31 人 

立项时间 2019 年 2 月 

研发目标 实现吡唑醚菌酯原药批量化、高效、低污染生产 

研发预算 800 万元 

累计研发投入金额 482.69 万元 

吡唑醚菌酯原药合成方面，公司在 2013年度及 2014年度已进行过相关研发，

并在 2015 年 8 月获得农药登记证，2019 年开始公司根据发展需求重点启动该原

药项目的研发。通过多年的持续工艺技术研发和改进，公司实现了吡唑醚菌酯原

药合成多个关键步骤的工艺优化，如公司研发了重氮化和还原反应的叠缩工艺，

避免了不稳定中间体的分离，提高收率 15%以上；公司研发的环化-氧化“一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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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工艺，不仅简化了工艺操作，同时提升了收率和产品含量；在溴化反应过

程中，公司通过工艺创新研究，实现了更加绿色、安全、低成本的连续光催化。

此外，通过工艺优化可以显著降低反应中产生的杂质的重量及种类，从而可以提

升最终产品的品质和竞争力。 

在安全生产方面，吡唑醚菌酯合成路线长，其中涉及重氮化、还原、氧化、

硝基还原、甲基化等多个重点监管危险反应，反应过程中涉及重氮盐、水合肼、

氯甲酸甲酯、硫酸二甲酯等多个危险化学品。公司研发出了重氮化反应的管道连

续反应工艺、溴化的连续化光催化反应工艺及催化氧化反应等，并进行了全流程

的反应风险评估实验，确保工艺安全。在环保方面，一系列的工艺创新，如光催

化替换 AIBN 引发剂、催化氧化替换化学氧化剂、水相反应替代有机溶剂中的反

应，实现了特征污染因子的“源头消除或减量”，有效地减少了生产活动对环境

的影响。发行人已进行过该产品的试生产，该原药发行人的合成技术已达到国家

标准。发行人已拥有吡唑醚菌酯的农药登记证及生产许可证，具体资质许可信息

如下： 

序号 资质许可 产品 证件编号 有效期 

1 农药登记证 98%的吡唑醚菌酯原药 PD20151676 2025/8/28 

2 生产许可证 
26 种制剂类型及 17 种原药，其

中包含吡唑醚菌酯产品 

农药生许

(陕)0002 
2028/3/4 

综上，发行人拥有该原药成熟的合成技术，目前已具备量产能力，未来可以

确保实现高效、高性价比的大规模产业化生产。 

除上述研发情况外，公司同时开展与巴西实验室的合作进行样品检验，为虫

螨腈、氯虫苯甲酰胺、吡唑醚菌酯申请巴西农药登记证奠定基础。 

2、公司是否具备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所需的核心技术、工艺或相关技术、人

员储备 

（1）核心技术及工艺 

公司深耕农药行业多年，在农药方面知识储备丰富，拥有较强的技术研发优

势。发行人产品种类繁多，且部分产品属于行业内的领先产品，其对于产品配方

研发和生产工艺的要求较高。公司着重进行农药新产品的配方研究、工艺改进，

自主研发掌握了多项核心技术，树立了行业领先的技术优势。经查询同行业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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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农药登记证数量，截至 2022 年度，发行人的农药登记证数量为同行业上

市公司第二名，农药产品种类处于行业内领先水平。 

企业名称 海利尔 农心科技 诺普信 先达股份 国光股份 行业平均 本公司 

农药登记证

数量（个） 

621 267 1,461 120 291 552 1,089 

数据来源：中国农药信息网、wind 数据 

截至 2022 年末，发行人现已取得的 1,089 件农药登记证中，有 347 项农药登

记证为行业内唯一证件。农药登记证数量、农药品类数量是行业内评判企业竞争

力的惯用评价指标之一。取得农药登记证并实现产品的规模化生产需要一定的技

术积累。农药产品关乎农作物生产安全，关乎粮食供应安全，因此，对于农药登

记证申请，具有技术要求高、申请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失败风险高的特点，对

于农药产品，具有高效、低毒、环保等要求。按照国家关于农药登记申请的规定，

农药登记证申请需通过多项试验，包括残留实验、环境实验、理化实验、田间药

效实验、毒理学实验等，达到相关技术指标，向主管部门提供完整资料且符合审

查规定后，经过国家农业农村部审批后方能取得。因此，需要企业长期、持续投

入研发人员和研发资金，农药登记证数量和农药产品种类与生产企业自身技术水

平密切相关，是农药企业技术能力的体现。 

在农药原药合成方面，公司采取以自主研发为主，合作研发为辅的研发形式

对合成原药的工艺进行优化，目前已取得 20 余项农药原药产品的农药登记证，

并拥有原药生产经验。针对于本次募投项目产品虫螨腈、氯虫苯甲酰胺、吡唑醚

菌酯，发行人进行了研发立项，深入研究并已掌握相关产品的合成工艺技术，具

体产品核心技术及工艺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核心技术名称/

工艺名称 

具体内容 

虫螨腈 对氯苯甘氨酸

“一锅法”合成

工艺 

现有的对氯苯甘氨酸合成采用环合、高压水解两步法工艺，反

应条件苛刻，操作繁琐，中间体分离纯化流程繁琐，生产效率

低，三废量大，吨产品产生废水 30 吨，废盐 5 吨以上，且工

艺安全风险高。本项目开发的“一锅法”新合成工艺，在精准控

制环合反应工艺参数的基础上，通过反应条件的优化，提高反

应的转化率和选择性，得到的中间体含量高，无需分离、纯化，

可直接进行下一阶段的水解，从而实现三废的源头减量和本质

安全化。新工艺条件下，吨产品废水量减至 5 吨，废盐小于 0.8

吨。 

2-氯丙烯腈管

式连续化工艺

目前行业内普遍采用的间歇釜式氯化-消除两步法工艺中，氯化

反应剧烈放热，有飞温可能，反应安全风险等级高，且中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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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需要分离后再碱解，产生大量的废酸和废盐。由于产品有易聚

合的特性，质量也难以保证。基于此公司研发出了氯化-消除“叠

缩”工艺。氯化阶段采用连续管式反应器，实现了氯化连续化，

保证了工艺的本质安全，中间体无需分离直接进行消除，从而

实现了废水、废盐的工艺源头减量。 

虫螨腈无磷生

产新工艺 

目前虫螨腈的生产工艺普遍使用三氯化磷和三氯氧磷等高毒

化合物，其不仅遇水猛烈分解，产生大量的热和浓烟，甚至爆

炸，而且会产生大量的含磷废水和废盐，处理成本高，环境风

险大。本项目研发了全流程无磷工艺，采用更加安全、更原子

经济的试剂替代含磷试剂，具有反应条件温和、操作简单等优

点。新工艺条件下，吨产品的成本降低 1.7 万元，废盐减少 0.8

吨，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氯虫苯甲

酰胺 

连续催化氧化

工艺 

现有氧化反应使用过量固体氧化剂，不仅用量大，投料困难，

危险性高，生产效率低下，而且反应产生的废水、废盐量大。

公司研发出了基于新型固体催化剂的催化氧化工艺，该催化体

系以空气或者氧气替代传统的过量固体氧化剂，具有工艺本质

安全，三废少，成本低等优势，同时进一步将固体催化剂应用

在固定床反应器可以实现氧化反应的连续化和自动化。 

高效催化氯化

工艺 

开发新的有机胺类小分子催化剂，可以在室温、常压等温和条

件下高转化率、高选择性地实现芳胺的定位氯化，解决了传统

反应体系由于高温引起的过度氯化，物料结焦等问题。该工艺

可以将氨基氯苯甲酰胺的收率从 80%提高至 95%以上，且催化

剂可回收套用，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 

多取代吡唑环

高选择性合成

技术 

在 K 酸的合成工艺中，吡唑环的制备是关键步骤。目前的工艺

存在选择性差，副产物多，及由此带来的分离、纯化工艺繁琐、

三废量大等缺点。对于关键的吡唑环化过程，通过机理研究和

大通量筛选，研发出了高效的催化剂和催化工艺。该催化技术

能够将产品收率提高 20%以上，产品的分离纯化更加简单，质

量更稳定。 

吡唑醚菌

酯 

光催化溴化技

术 

原有工艺采用 AIBN 等引发剂进行溴化反应，引发剂成本高，

且容易分解，过程难以控制。溴化产物质量不稳定，对后续反

应产生不利影响。光催化溴化技术摈弃了敏感引发剂的使用，

在成本、安全和环保等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将光催化和管道

反应器结合的连续管道光促溴化技术能够实现目标产物稳定、

安全、高效地连续生产。 

重氮化-还原反

应连续工艺 

目前的重氮化与还原普遍采用的是釜式间歇反应工艺，存在不

稳定中间体累积，反应安全风险等级高等缺点，且含盐废水量

大。本项目开发的重氮化-还原的叠缩工艺，重氮化产物一经产

生就立即进行后续的还原步骤，避免了敏感中间体的累积和分

解，反应收率显著提高，进一步采用管道反应器实现了生产过

程的连续化，反应器的低持液量保证了工艺的本质安全。 

（2）人员储备 

为了确保原药项目的顺利推进，公司组建了专门负责原药项目的原药事业团

队，该团队骨干成员均在农药领域工作多年，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积累。

原药事业团队具体由原药登记注册、工艺技术研发、原药工程建设 3 个团队构成。

其中，原药登记注册团队有成员 20 人，主要负责原药品类的遴选和规划，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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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政策法规研究以及原药的国内外登记等工作；工艺技术研发团队目前有研

发人员 25 人，其中博士 3 人，主要负责原药合成工艺研发、技术创新及质量管

理；原药工程建设团队由工艺设计、设备、仪表、安全、环保、土建及项目管理

等资深专业人员组成，主要负责研究工艺工程转化、设计工艺流程、以及指导产

线建设。公司通过实施积极的人才战略，广泛招贤纳士，组建了专业、高效的原

药登记、技术研发和工程化团队，保障公司的原药发展战略顺利推进。公司管理

团队具有多年在农药行业从事生产、经营和管理的经验，积累了大量的农药行业

的生产管理经验和行业资源，公司为本次募投项目进行了充分的人员储备，确保

本次募投项目实现产业化。 

综上，公司已经形成了较成熟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路线，拥有较强的人员储备，

依托较强的技术研发实力，通过不断改良技术和生产工艺能够有效确保募投项目

的顺利投产。 

3、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所需的资质、许可、审批等的取得情况，本次募投项

目实施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发行人子公司诺正生物“年产 20,000 吨农药原药

及中间体生产线建设项目”的一部分。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所需的资质、许可、审

批获取情况如下： 

（1）项目备案 

本次募投项目已于 2020年 5 月 28日取得了渭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的项

目代码为 2020-610526-26-03-032676 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 

（2）环评批复 

本次募投项目已于 2023年 2 月 15日取得了渭南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编号为

渭环批复[2023]9 号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3）节能批复 

本项目已取得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编号为陕发改环资[2022]571

号的《关于渭南市年产 20,000 吨农药原药及中间体生产线建设项目节能报告的

审查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7-3-12 

（4）土地情况 

本项目的建设用地位于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渭北煤化工业园，占地约 400

亩。公司已取得相关用地预审意见及规划选址初审意见：2020 年 6 月 16 日，蒲

城县自然资源局下发《关于年产 20,000 吨农药原药及中间体生产线建设项目用

地的预审意见》（蒲自然资预审字[2020]106 号），认为该项目拟占地块为允许

建设区，符合所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符合国家供地政策。2020 年 6 月 24

日，蒲城县城乡规划服务中心下发《关于年产 20000 吨农药原药及中间体生产线

建设项目规划选址的初审意见》（蒲规函[2020]93 号），同意年产 20,000 吨农

药原药及中间体生产线建设项目规划选址。 

发行人已与渭北煤化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入园协议》及补充协议，就

本项目 400 亩用地进行了明确安排。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子公

司诺正生物已支付该项目 400 亩土地预付款 6,044.73 万元，目前 200 亩土地已完

成招拍挂程序，剩余 200 亩土地预计 2023 年内可以取得。 

2022 年 12 月 15 日，蒲城县人民政府就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用地出具了《确

认函》：“陕西诺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0,000 吨农药原药及中间体生产线

建设项目用地符合国家及地方供地政策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诺正生物

依法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不存在障碍，本单位将积极协调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尽

快推进后续土地出让及相关手续的办理，如因政策变动、招拍挂程序延迟等导致

无法在募投项目实施前取得该地块使用权的，将重新安排其他符合国家土地政

策、城乡规划要求并满足募投项目用地要求的土地进行招拍挂，由诺正生物参与

竞拍，以保障募投项目用地落实，避免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确保该

项目不存在用地无法落实的风险”。 

因此，根据政府部门出具的确认函，募投用地符合土地政策、城市规划，募

投项目用地无法落实的风险较小。 

（5）农药登记证 

在资质许可方面，发行人已取得了虫螨腈、吡唑醚菌酯该两项产品的农药原

药登记证，具体信息如下： 

序号 资质许可 募集资金投资产品 证件编号 有效期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7-3-13 

1 农药登记证 96%的虫螨腈原药 PD20150258 2025/1/15 

2 农药登记证 98%的吡唑醚菌酯原药 PD20151676 2025/8/28 

关于氯虫苯甲酰胺产品的农药登记证，发行人已提交关于本次募投项目产品

氯虫苯甲酰胺农药登记证的申请，且农业农村部行政审批于 2023 年 4 月受理该

申请。依据规定“农业农村部自受理申请或受到省级农业主管部门报送的初审意

见后，在 9 个月内由农药检定所完成技术审查，并将审查意见提交农药登记评审

委员会评审；农业农村部收到农药登记委员会评审意见后，20 个工作日内作出

审批决定。”公司氯虫苯甲酰胺登记资料齐全，产品及试验均符合要求，预计取

得该产品农药登记证的障碍较小。 

综上，除本次募投项目用地尚有 200 亩待获取土地证，氯虫苯甲酰胺产品正

在办理农药登记证外，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已取得必要的资质、许可及审批程序，

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公司及控股、参股子公司是否从事房地产业务，本次募集资金是否

投向房地产相关业务 

1、公司及控股、参股公司未从事房地产业务 

（1）公司及控股、参股公司经营范围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共拥有 16 家控股子公司，无参股公司，

经营范围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情况 经营范围 

是否涉及房

地产开发、

经营业务 

— 
陕西美邦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 

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肥

料、微生物肥料的制造、销售，新型农药产品的

研发、农业科技推广咨询服务。自营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制和禁止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否 

控股子公司 

1 
陕西汤普森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肥

料、微生物肥料的制造、销售，新型农药产品的

研发，农业科技推广咨询服务。从事货物、技术

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凭证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否 

https://www.icama.cn/BasicdataSystem/pesticideRegistration/queryselect.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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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陕西亿田丰作物

科技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一般项目：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

调节剂、肥料、微生物肥料的制造、销售，新型

农药产品的研发，农业科技推广咨询服务;自营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制和禁止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的

对外贸易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否 

3 
陕西诺正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农药原药及制剂、化工中间体、肥料的研发、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检测服务；农药、化工中间

体、肥料的生产、销售及进出口业务；农业科技

推广服务；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否 

4 
陕西美邦农资贸

易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一般项目：肥料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农业机械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农药批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否 

5 
陕西农盛和作物

科学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一般项目：农业机械销售；肥料销售；农副产品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农药批发；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否 

6 
陕西联邦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产品理化性质检测；农药残留实验与评价；环境

行为研究、检测与评价；环境毒理研究、检测与

评价；非临床药物药效研究及安全性评价研究；

生物活性测定与评价；田间药效实验与评价；化

工分析；食品安全与检测；农药、肥料检验检测；

计量仪器的校准；农药和肥料的技术咨询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许

可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证件在有效期内经

营，未经许可不得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否 

7 
陕西亚太检测评

价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产品理化性质检测；农药、肥料产品研发；农药

残留实验与评价；环境行为研究、检测与评价；

环境毒理研究、检测与评价；非临床药物药效研

究及安全性评价研究；生物活性测定与评价；田

间药效实验与评价；化工分析；食品安全与检测；

农药、肥料检验检测；计量仪器的校准；风险评

估；农药和肥料的技术咨询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项目的，凭

许可证明文件、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

不得经营）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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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陕西亿田丰农资

贸易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一般项目：肥料销售；农业机械销售；农副产品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农药批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否 

9 
陕西诺正农化科

技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一般项目：肥料销售；农业机械销售；农副产品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农药批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否 

10 
陕西出发点作物

技术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一般项目：肥料销售；农业机械销售；农副产品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及展览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农药批发；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 

否 

11 

美邦诺正（上海）

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许可项目：农药批发；农药零售；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从

事生物科技、化工科技、农业科技领域内的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国

际货物运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否 

12 
陕西伴遍天作物

科技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一般项目：肥料销售；农业机械销售；农副产品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农药批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否 

13 
陕西傲谷作物科

技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一般项目：农业机械销售；肥料销售；农副产品

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农药批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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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陕西闲之路作物

科技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一般项目：肥料销售；农业机械销售；农副产品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农药批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否 

15 
陕西领旗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一般项目：肥料销售；农业机械销售；农副产品

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农药批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否 

16 
陕西谷满金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美邦股份持有

100.00%股权 

一般项目：肥料销售；生物有机肥料研发；复合

微生物肥料研发；生物农药技术研发；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农药生产；肥料生产；农药批

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否 

如上表所示，公司及其控股、参股公司经营范围中均不包含“房地产开发”及

“房地产经营”等字样，实际亦未从事任何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等相关业务。 

（2）公司及控股、参股公司均未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相关业务资质，也未

开展房地产开发经营等业务 

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

按照本规定申请核定企业资质等级。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的企业，不

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发行人子公司汤普森目前持有的商服用地上建设的

建筑系用于办公、员工餐厅及仓储之用，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

不属于专为转让而进行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或专为销售、出租开发的商品房。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参股公司均未取得或申请办理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相关资质，未开展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综上所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参股公司未从事房

地产业务。 

2、本次募集资金未投向房地产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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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发行方案，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 53,000 万元（含 53,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1 年产 6,000 吨农药原药生产线建设项目 53,092.28 53,000.00 

合  计 53,092.28 53,000.00 

同时，发行人已承诺，本次募集资金项目不涉及住宅开发和商业地产开发等

房地产开发业务，且目前没有从事房地产相关业务的计划。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使用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不会通

过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方式使本次募集资金用于或变相用于房地产开发、经营、

销售等业务，亦不会通过其他方式使本次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流入房地产开发领

域。 

综上，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不会投向房地产相关业务。 

3、 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A．查阅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子公司营业执照，核查公司经营范围是否包

含房地产开发、经营等相关业务； 

B.检索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子公司注册地址所在地的住建部门网站，核查

是否具备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持有房地产预售许可证等情形； 

C.查阅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子公司持有的不动产权属证明文件，核查发行

人不动产的性质及用途； 

D.取得发行人关于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等相关情况说明； 

E.核查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内容，并取得发行人关于募集资金不存在投向房地

产业务的承诺。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参股

子公司未从事房地产业务，本次募集资金不会投向房地产相关业务。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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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    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 

              徐  晨                                    赵  威 

 

__________________ 

刘亚楠 

 

__________________ 

蒋嘉娜 

  

 


	一、 根据申报材料，1）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农药制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杀菌剂、杀虫剂等；公司已建成年产660吨环境友好型原药的多功能车间项目且具备原药生产经验，公司的原药产品已投放市场。2）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年产6,000吨农药原药生产线建设项目”，预计项目达产后，将新增2,000吨虫螨腈、2,000吨氯虫苯甲酰胺及2,000吨吡唑醚菌酯的产能，相关产品部分用于公司制剂产品生产，其余将对外销售；本次募投项目主要为发行人农药制剂业务向上游延伸，同时也是基于现有少许原药业务进行开拓。3）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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